
公告開放大陸產製ＣＣＣ０八０二‧三一‧００‧００–三「帶殼胡桃，鮮或乾」等十九項

貨品准許間接接輸入

發文機關：經濟部

發文字號：經濟部 88.07.15.  （88）經貿字第88892026號

發文日期：民國88年7月15日

主旨：公告自即日起開放大陸產製ＣＣＣ０八０二‧三一‧００‧００–三「帶殼胡桃，鮮

　　　或乾」等十九項貨品准許間接接輸入。

說明：

　一、依據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貿易許可辦法」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及本部貿易局八十八

　　　年六月二十三日開放大陸物品間接輸入審查會議決議，及本部工業局八十八年五月三

　　　十一日工（八八）三字第０一七四四六號函辦理。

　二、檢附「公告開放准許間接輸入大陸物品項目表」如附表一，及配合修正「大陸物品有

　　　條件准許輸入項目、輸入管理法規彙總表」中貨品項目如附表二。


